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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成功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樹立優良學風，提高教育品

質，培養學生奮發上進之精神，特設優良學生書卷獎，並訂定

本要點。 

二、優良學生書卷獎，依教務處評定之大學部每學期學業成績為

準。 

三、審核原則如下： 

(一)當學期應屆畢業生、退學生不列入評比。 

(二)學期各科成績皆及格，且該學期無受懲處紀錄。 

(三)學期平均成績排名在該班級人數前 5%者（採四捨五入計算; 

每班至少 1名;每班至少 1名為原則），核給獎勵。如有未符

合前款規定者，缺額不予遞補。 

四、各學系每班合於本要點規定之學生，核給下列獎勵： 

(一)書卷獎獎狀。 

(二)新臺幣參仟元。 

五、本要點之優良學生書卷獎，由各學院頒發獎勵之。 

六、本要點獲頒獎勵之學生，亦可申請其他獎助學金。 

七、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107學年度適用舊要點學年核發。 

新修訂要點自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。 


